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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31975]

一、需求调查情况
[bookmark: _Toc7384]（一）是否开展需求调查
已按照《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办法》的规定开展需求调查。
[bookmark: _Toc7063]（二）需求调查方式
采用咨询、现场调查方式。
[bookmark: _Toc14035]（三）需求调查对象
     杨家溪污水处理厂
[bookmark: _Toc17707]（四）需求调查结果 
1.产业发展情况
随着环境保护意识的提升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推进，政府相继出台污泥处理处置行业的相关政策，进一步强调了污泥处理处置的减量化、无害化和资源化目标，鼓励推广先进技术和工艺，为行业发展提供了政策支持和市场导向。
随着国家对环境保护和污染控制的要求日益严格，污泥处置量逐步提升，无害化和资源化处置方式逐渐成为行业发展的重点方向，推动了更高效、环保的污泥处理技术的应用和推广。目前，杨家溪污水处理厂污泥年污泥产生量约0.7万吨/年，年处置量约0.7万吨。
2.市场供给情况
综合考虑污泥处理的时效性与特殊性，行业市场供给主要以张家界市企业为主，目前张家界市有光大环保能源（张家界）有限公司、华新水泥（桑植）有限公司具备处置污泥的能力。                                                                               
3.同类采购项目历史成交信息
张家界市中心城区污水处理厂污泥无害化处置项目（2025年）                                                                        
4.可能涉及的运行维护、升级更新、备品备件、耗材等后续采购情况
   无                                                                        
5.其他相关情况
   无                                                                  
[bookmark: _Toc18096]二、需求清单
（1） [bookmark: _Toc5734]项目概况
市城区杨家溪污水处理厂产生的污泥无害化处置，年产量估算约0.8万吨/年，3年共2.4万吨，含水率60%以下湿泥，污泥处置标准达到国家住建部、生态环境部相关标准，处置单价280元/吨，预计预算金额672万元（最终据实结算），服务时间36个月。
（2） [bookmark: _Toc23714]采购项目预（概）算
总 预 算∶6153680.00元 （单价260元/吨）
[bookmark: _GoBack]包1预算∶6153680.00元 （单价260元/吨）
包2预算∶               
（3） [bookmark: _Toc4938]采购标的汇总表
	包号
	序号
	标的名称
	品目分类编码
	计量单位
	数量
	是否进口

	包号1
	1
	2026年-2028年度杨家溪污水处理厂污泥协同无害化处置项目
	C1606-其他无害固体废物处理服务
	吨
	约2.4万吨
	否

	……
	1 
	……
	……
	……
	……
	……


（4） 项目需遵循的有关标准和规范（包括但不限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1995 年制定，2020 年新修订，生态环境部 
《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2014 年，国务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 年，生态环境部 
《湖南省城镇市政污泥运输和处置标准》，2020 年，湖南住建厅 
《城市污水处理及污染防治技术政策》，2000 年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理处置及污染防治技术政策（试行）》，2009 年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理处置污染防治最佳可行技术指南（试行）》，2010 年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理处置技术指南（试行）》，2011 年 
《城镇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补短板强弱项实施方案》，2020 年，国家发改委、住建部 
《固体废物分类与代码目录》（2024 版）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泥质》 GB24188-2009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置分类》 GB/T23848-2009
其他现行的相关标准、规范等。
（5） [bookmark: _Toc5867]技术商务要求
1． 包1
（1）技术要求
（一）污泥处置要求
1、处置方式：包括建材利用、掺烧发电、水泥窑掺烧等符合污泥行业标准的处理处置。 
2、处置要求：投标方在处理处置污泥时应当遵守国家相关的法律规定，严格按照国家环保标准， 确保对杨家溪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理中心脱水干化后的污泥及时清运和无害化、规范化处理处置，不产生对环境的二次污染。 
★3、处置条件：投标人必须具有无害化污泥处置的工厂及处置能力，在投标文件中必须明确污水厂污泥处置采用的处置方式，以达到污泥资源化目的。污泥处理设备、排污许可证等资料需向招标方进行提供备查。污泥处置的最终出路、处置设施配备、所采用的环保措施以及产物需严格按照污泥处置标准执行。 
4、安全环保要求：投标方应确保污泥接收和处置过程中的安全生产，环保达标，全过程不得随意抛、倒污泥，按要求进行处置。如发现乱抛、倒污泥或被投诉有乱抛、倒污泥现象，由此产生的环境安全风险及其他风险、经济法律责任由投标方承担，招标方不承担任何责任。若严重违反有关法律法规，造成不良社会影响，招标方有权解除本合同并追究污泥运输和处置单位的全部责任。 
5、处置稳定性：投标方污泥处置单位需有相应的可正常收集、贮存污泥的场地设施和用于处置污泥的设备。应发挥技术和管理等方面的优势，保证污泥处置工艺成熟，保障本项目的长期稳定运行。若因设备检修等原因需要长时间停机（7 天及以上），应当提前 3 天通知招标方，以便招标方及时调整生产。 
6、应急处置：污泥处置方须具备一定应急调蓄储存能力，在紧急情况下，可储存一定量污泥。原污泥处置设施因不可抗力因素导致中断接收期间，需有其它可以承接污泥处理场所等应急措施。同时应有完善的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并报备给招标方，应急预案包含但不限于突发环境事件、污泥运输处置突发事件等。 
7、台账管理：污泥处置单位应建立完善的检测、记录、存档和报告制度。包含磅单记录、污泥存放、生产消耗记录等台账，台账由污泥处置单位自行存档管理。作为污泥接受、运输和处置过程中的基础凭证，污泥运输单位和污泥处置单位必须按要求填写《污泥转运三联单》，同时按要求做好《污泥转运三联单》的保存、备查和报送工作。上述生产与运输等台账和资料的保存时间不得少于5 年。 
8、监督责任：污泥处置单位须接受招标方及其上级主管部门随时对其污泥接收、处理处置和生产消耗台账的监督检查。 
9、污泥处置量的确定：污泥称重以投标方污泥处置单位贸易磅计量数量为准。污泥处置单位需配备有贸易磅，并年度定期提供接收点地磅的检定报告，检定费用由污泥处置单位承担。招标方的出厂称重和污泥处置单位的接收称重的月度磅单的误差应控制在 5‰之内，当招标方和投标方双方对磅单的计量存在较大差异时(双方地磅误差超过 2%)，双方应首先校准地磅计量的准确性，按确认后的计量进行计算。若出现异议，可委托第三方进行复核。如经校验，处置单位地磅的误差范围超出国家相关标准，则校验费用由处置单位承担，否则相关费用由招标方承担。
（二）超距污泥运输要求 
1、投标方提供的污泥运输必须符合现行国家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的规定，运输单位应具有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并遵守交通运输部颁发的《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令 2016 年第 62 号）及政府相关运输管理条例，符合国家环保有关要求。 
2、由投标方负责向招标方提供参与污泥运输车辆的行驶证、保险凭证、车辆运输通行证、包括投标方与运输单位签订的运输合同等资料复印件，并在合同服务期限内维持相关证照合法有效存续。 
3、投标方配套污泥运输单位应确保污泥运输的安全生产。污泥运输过程中的交通安全和环境安全风险及其他未知风险由投标方负责，招标方不承担责任。 
4、投标方配套污泥运输单位应按规定采用防渗漏、防遗撒、无尖锐边角、易于装卸和清洁的专用密封式污泥运输车辆，有效防止恶臭逸散，且污泥运输车辆需按规定做好警示标识。运输过程防止因裸露、散落或泄露造成二次污染。运输途中所发生的一切事项、风险及费用由投标方承担。 
5、投标方配套污泥运输车辆必须实现信息化管理，加装由招标方提供 GPS 定位装置，并接入招标方及政府监管单位平台，按照指定固定路线行驶，相关行车轨迹由招标方保存 2 年以上。 
6、投标方配套污泥运输车辆在污水处理厂厂区内部行驶时，必须按照招标方指定路线行驶，遵守污水处理厂厂内车辆行驶规定，在指定地点装卸污泥，防止污泥装卸过程产生环境污染。污泥处置单位进入厂内车辆如撞坏基础设施、压坏绿化带等一律按原价赔偿。 
7、投标方配套污泥运输单位须接受招标方及其上级主管部门随时对其污泥装载、运输和运输车辆行车轨迹等情况的监督检查。
（2）商务要求
（一）考核要求 
1.供应商无故未及时处置污泥的处罚 500 元/次（不可抗力因素或焚烧发电厂设备故障不能处置、采购人未及时支付费用等因素除外），罚款直接从每月转运费用中扣除。
2.供应商应严格遵守《交通管理条例》，对违反交通法规被造成不良后果的， 供应商自行承担相关责任。 
3.工作中严禁携带闲杂人员，如发生安全事故造成人员伤亡，由供应商承担一切责任。 
（二）其他要求 
1.本项目采用费用包干方式，污泥运输15km内由污水处理厂负责运送至处置单位，超过15km的运费由成交供应商负责，污泥焚烧服务所产生的一切费用由中标方负责，包含人工成本、设备维修费、环保处置费、因安全事故造成他人生命和财产损失的费用以及雇佣人员的报酬及相关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劳动福利费用、社会保险费用、税费等其它全部费用）。
2.供应商必须依法用工，依法签订劳动合同，履行相关义务；供应商必须按月足额支付工资给工作人员，不得以任何理由拖欠工资。 
3.供应商在污水处理厂厂区范围内，必须严格遵守污水处理厂相关管理规定、制度。如供应商在污水处理厂厂区范围内违反相关管理规定、制度，必须接受采购人相关处理，由此造成的损失供应商自行承担。如供应商违反其它法律规定的，供应商承担其全部责任。因供应商违反法律或采购人规定、制度，采购人有权解除合同。 
（六）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1.付款方式：据实结算，由合同中约定。
2.计量方式：过磅计量，不定期接受采购人组织的抽检。
3.验收要求
（1）本项目按照政府采购项目简易程序进行验收。
（2）项目验收国家有强制性规定的，按国家规定执行，验收费用由成交人承担，验收报告作为申请付款的凭证之一。
（七）其它未尽事宜：双方签订合同时另行协商。
注：对于上述项目要求，投标人应在投标文件中进行回应，做出承诺及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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